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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為使零用金之設置、報銷、撥補、保管作業有所遵循，加強現金管 

控，掌握時效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零用金適用範圍及原則： 

一、 支領及報銷零用金之範圍係各單位因公辦理雜項事務且原則上

單筆支出金額在 1萬元(不含)以下者適用。 

二、 零用金之報銷及撥補，每月以二次為原則。 

三、 可依正常程序採購之事務性開支及財產，不得以零用金支付或購

買。 

第 三 條 零用金設置： 

一、為便利小額零星開銷支付，依各單位需求狀況，得設置零用金。 

零用金之設置及額度，應由校長核准。 

二、各單位新設零用金應擬具簽呈，經權責主管核准後轉會計處編 

    製傳票並撥付。零用金之保管及零星費用之報銷，由單位主管 

    指定專人負責。 

三、零用金之支出性質，以原設置目的之範圍為限，不得擅作其他 

用途。 

四、零用金保管人因職務異動、離職或業務上已不再需要者，應妥 

善辦理移交、變更保管人或繳回剩餘零用金。 

第 四 條 零用金報銷： 

一、零用金之支付每筆以不超過 1萬元(不含)為限，支付金額超 

    過 1萬元者，須簽請校長同意後始得申請。零用金保管人應負責

審核請款人所取具單據憑證是否符合相關規定，對於不合法之單

據憑證，一律退件不予給付。 

二、申請人應依本校採購作業辦法進行採購核准程序，並註明「使 

用零用金」字樣，經權責主管簽核同意後，交零用金保管人收 

執付款。零用金之借支，經手人應於一星期內，取得正式發票 

或收據，經權責主管核准後，交零用金保管人沖轉借支。 

 

三、零用金保管人應定期彙總付款資料，登錄於「零用金報銷清 



單」，送權責主管核准後依零用金撥補作業辦理。 

第 五 條 零用金撥補程序： 

一、零用金保管人應隨時注意零用金數額，於零用金用罄時，應檢 

具「支出憑證黏存單」及「零用金報銷清單」，經權責主管簽 

核後，送會計處編製傳票，始得進行零用金撥補作業。如所附 

憑證有不合規定之情事，會計處應予以退回要求補正及文件齊 

備後，再依上述流程辦理。 

二、零用金保管人員依據經權責主管簽核後「支出憑證黏存單」及 

「零用金報銷清單」之金額辦理撥補零用金。 

第 六 條 零用金保管： 

一、零用金保管人員於設置並支領零用金時，應出具「零用金保管 

條」存會計處備查，如有金額短少者由保管人員負責賠償。 

二、零用金保管人員更換時，原保管人員辦妥移交工作後，由新任 

保管人員出具零用金保管條交會計處後，由會計處檢還原保管 

收據予原保管人員，免除原保管人責任。 

三、為避免舞弊情況發生，零用金保管人員應定期輪調，以不超過 

二年為原則。 

第 七 條 零用金盤點： 

每年應作定期與不定期盤點，會計處每年至少監督盤點一次。校方 

得派員(稽核人員或非經管現金之人員)於不預先告知情況下進行 

不定期抽盤零用金，了解其支付及保管情形是否依規定辦理，並與 

手存未報銷憑證金額及報銷中未撥補金額加總，以確定與設立總額 

相符。如盤點過程及結果發現缺失，應作成報告，並陳校長核示後 

擬訂改善對策。 

第 八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